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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 商品標示法適用範圍
 商品標示法適用於一般商品，專法管理之商品已有標示規定不適用本法。

 食品、藥品、化粧品…等

環境用藥…等

菸、酒

農藥、肥料、飼料…等

浴廁清潔劑、衛生紙…等

文具、玩具…等

電器…等

衣服、鞋子…等

一般商品
專法管理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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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規範內容：

應標示
事項

標示
方法

標示
文字

中文

本體、內外包裝或
說明書

商品名稱、廠商資訊、
主要成分或材料、淨重、
容量、數量或度量等、
製造日期等

中文
標示

label

現行商品標示法規範重點



特定類別商品得公告
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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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類別商品得
公告採

一、因應科技發展並接軌國際

電子標示

標示於本體、內外
包裝或說明書

特定類別商品
得公告採

製造日期 標示語言

標示「年月」或「年週」

年月日 一律中文

原則中文標示，符合下列
可不以中文標示

修法重點

特定類別商品得
採電子標示
(二維條碼或
QR code)

修法後
修法後

修法後

2021年第35週製造

3521

1.「公分」標示為「cm」
2.「±」標示數量許可差

特定標示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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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類別商品得公告採 特定類別商品得公告採

修法重點
二、兼顧商品屬性增加標示彈性化

一律依商品標示法標示

特定商品
免依商品標示法標示

實務慣例，標示出版者、
ISBN國際標準書號、出版日等。

書
籍

商品特性，消費者注重含金量，業界
有鑑定或評定方式，並開立保證書。

金
飾

貨架上的市售商品發生公司名稱
變更或地址遷移，要改正資訊

不用變更貨架上商品資訊，但應
以消費者隨時知悉方式(例如：公
司官網)公開其變更

(一)特定商品得公告免依商品標示法標示 (二)廠商資訊變更處理方式

修法後

修法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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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重點

三、增列販賣場所以外之檢查場所並將網路商品販售平台納入規範

超商、超市、賣
場…等販賣場所

實體店販售 網路販售

修法後

提供刊登者、供貨者或販賣業者資料製造、存放或分裝場所販賣場所

網路販售實體店販售

為確保商品符合商品標示法規
定，地方政府可檢查場所

電商平臺



屆期不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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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重點
四、增列重大違法者可逕予處罰

處以罰鍰

抽查違反商品標示法

命限期改正

屆期不改正

$

抽查違反商品標示法

命限期改正

處以罰鍰，
並限期改正

違法情節重大或商品對
身體或健康具立即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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